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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24-031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皇台酒业 股票代码 0009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皇台酒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志坚  

办公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55

号 
 

电话 0935-6139865；0931-4917086  

电子信箱 htjy000995@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499,502.28 74,486,852.91 -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72,683.97 3,038,463.92 -2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4,841,978.23 2,953,890.44 -2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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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83,872.52 -4,411,268.10 -6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0.02% -3.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76,895,777.71 482,944,444.75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277,079.77 121,287,099.50 -2.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8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皇台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0% 24,667,908.00 0 

质押 
24,100,00

0 

冻结 
24,667,90

8 

上海厚丰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1% 9,770,000.00 0 冻结 9,770,000 

甘肃西部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9% 8,501,583.00 0 不适用 0.00 

甘肃盛达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2% 7,126,500.00 0 不适用 0.00 

周宜霞 
境内自然

人 
3.62% 6,415,300.00 0 不适用 0.00 

吴东魁 
境内自然

人 
2.14% 3,801,655.00 0 不适用 0.00 

田亚南 
境内自然

人 
2.05% 3,631,110.00 0 不适用 0.00 

叶芷伊 
境内自然

人 
1.50% 2,655,000.00 0 不适用 0.00 

BARCLA YS 

BAN K PLC 
境外法人 1.37% 2,436,402.00 0 不适用 0.00 

杨理义 
境内自然

人 
1.36% 2,420,200.00 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盛达集团、西部资产和皇台商贸为一致行动人，详情请查阅公司 2019 年 4月 13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

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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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诉讼

(仲裁)

基本情

况 

涉案金

额（万

元）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

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无锡市

梅林彩

印包装

厂诉皇

台酒业

买卖合

同纠纷 

1,411.4

2 
是 

依据 2024 年

2 月 4 日作

出(2021)甘

民监 27 号民

事裁定，省

高院组织合

议庭对本案

进行审理。

再审过程

中，2024 年

5 月 9 日经

省高院主持

调解，涉案

双方自愿达

成调解协

议。 

本案相关涉及

金额已计提预

计负债，本次

和解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具体影

响需结合调解

书最终履行情

况而确定，若

和解协议得以

顺利履行，已

计提的预计负

债转回。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

院于 2021 年 11月

9 日做出将本案件

指定由白银市中级

人民法院恢复执

行，因本案目前甘

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经启动审判监督

程序，2022 年 3

月，公司已向甘肃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监督和向白

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了暂缓执行。

该案执行法院白银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6 月查封了

公司部分原浆酒，

并终结本案本次执

2016 年 09

月 20 日 

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月 20

日、2021 年 4 月 28日、2021年

8 月 28 日、2021年 10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8日、2022年

8 月 26 日、2022年 10月 28

日、2023 年 4 月 29日、2023年

8 月 30 日、2023年 10月 26

日、2024 年 4 月 30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的公告》（2016-57）、

《2020 年年度报告》之“第五

节重要事项”、《2021 年半年

度报告》之“第六节重要事

项”、《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之“其他重要事项”和

《2021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2022 年第一季

度报告》之“其他重要事项”、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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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2023 年 7

月 20 日，白银市

中级人民法院向公

司送达了恢复执行

通知书，恢复了本

案的执行，并告知

公司该案债权已转

让给上海竑靓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6日，

公司收到甘肃省高

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裁定书，裁定

中止原判决的执

行。根据双方达成

的和解协议，我公

司正在履行相关义

务。目前该案执行

法院白银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24年 5

月 27 日解除对我

公司原浆酒的查

封。 

六节 重要事项”、《2022 年第

三季度报告》之“其他重要事

项”、 《2022 年度报告》之

“第六节重要事项”、《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重要事

项”、《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之“其他重要事项”、

《2023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2024 年第一季

度报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

事项。 

四川省

宜宾圆

明园实

业有限

责任公

司诉皇

台酒业

买卖合

同纠纷 

1,033.8

5 
是 

二审已判

决，处于执

行阶段，双

方已达成执

行和解协

议。 

双方已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

相关预计负债

已在以前年度

计提，不影响

当期损益。 

公司已与原告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尚

在履行中。 

2017 年 10

月 26 日 

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0月 26

日、2018 年 1 月 16日、2018年

5 月 3 日、2018 年 7 月 3 日、

2021 年 8 月 28日、2021年 10

月 26 日、2022年 4月 28 日、

2022 年 8 月 26日、2022年 10

月 28 日、2023年 4月 29 日、

2023 年 8 月 30日、2023年 10

月 26 日、2024年 4月 30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民

事起诉状的公告》（2017-

109）、《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2018-4）、《关于收

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2018-

39）、《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暨

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公

告 》（2018-62）、《2021 年

半年度报告》之“第六节重要事

项”、《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之“其他重要事项”和

《2021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2022 年第一季

度报告》之“其他重要事项”、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之“第

六节 重要事项”、《2022 年第

三季度报告》之“其他重要事

项”、 《2022 年度报告》之

“第六节重要事项”、《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重要事

项”、《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之“其他重要事项”、

《2023 年度报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2024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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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

事项。 

四川省

宜宾圆

明园实

业有限

责任公

司诉浙

江皇台

实业公

司、皇

台酒业

买卖合

同纠纷 

132.79 否 

一审已判

决，浙江皇

台实业公司

上诉后又撤

诉，二审裁

定准许撤

诉，一审判

决生效。 

判决浙江皇台

实业公司支付

原告货款及运

输费共计

132.79 万元，

相关预计负债

已在以前年度

计提，不影响

当期损益。 

判决尚未履行。 
2019 年 01

月 25 日 

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月 25

日、2021 年 8 月 28日、2021年

10 月 26 日、2022年 4月 28

日、2022 年 8 月 26日、2022年

10 月 28 日、2023年 4月 29

日、2023 年 8 月 30日、2023年

10 月 26 日、2024年 4月 30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累计诉讼

情况公告》（2019-008）、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之“第

六节重要事项”、《2021 年第

三季度报告》之“其他重要事

项”和《2021 年度报告》之

“第六节重要事项”、《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之“其他重要

事项”、《2022 年半年度报

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之

“其他重要事项”、 《2022 年

度报告》之“第六节重要事

项”、《2023 年第一季度报

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事

项”、《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之“第六节重要事项”、《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之“其他重要

事项”、《2023 年度报告》之

“第六节重要事项”、《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之“第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其他诉讼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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